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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本系地下演講廳及教室等場地，特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場地使用以本系和教師及學生會活動優先，系外單位使用僅開放教學及學

術相關的活動。 

第三條 場地使用規範 

1. 使用及租用本系場地之單位需遵守下列規範。 

2. 申請使用本系場地最遲須於租用日兩週前提出使用暨租借申請單、使用切

結書及活動企劃書(內容包含：活動說明、進行方式及使用之物品、教室

使用規劃、活動期間飲食及餐點規劃、防疫措施及場地恢復方式等)，經

核准後方可使用。臨時申請、夜間10點以後或活動內容與政治、宗教及商

業行為有關恕不開放使用。 

3. 使用單位不得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轉讓或轉租其他單位使用。 

4. 本系僅提供場地，當日所需之相關用品請自行備妥並負責保管。如有遺

失，本系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5. 使用單位若有車輛入校，活動期間應依校內汽車入校收費執行細則之規定

繳費，車輛依規定停放。 

6. 經核准使用之場地內外請勿張貼任何文宣廣告，未經允許不得攜帶餐點、

飲料進入場地。地下演講廳嚴禁攜帶飲料或食物入內。 

7. 場地使用完畢後，應於活動當日內將場地之陳設恢復原狀並將環境整理乾

淨，垃圾依新竹市環保局相關規定分類並攜離教室。 

8. 教室內外設備及課桌椅如有損害、遺失之情形，申請單位亦須負賠償之責

任。 

9. 活動當日如發生空襲、地震、火災等意外事件，由申請單位負責指導該集

會活動人員疏散，採取安全、避難措施，如發生傷亡情事，由申請單位自

行負責。 

第四條 場地租用注意事項 

1. 使用場地申請若經核准為『租用』後，最遲需於租用日前三日自行至「國

立清華大學出納組」完成繳納，並將收據影本 email場地承辦人確認完成



 

繳費。系辦公室不收現金亦不協助代繳款項。 

2. 已核准租用之場地，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於使用期間無論使用與否，其所

繳交之費用概不退還。 

第五條 本場地因配合學校活動或因特殊需求必須由本系使用時，得於通知使用單位更

換場地或改期，無法更換場地或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租用單位不

得異議。 

第六條 如違反上述規定者，申請單位停止一年使用之權利。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行之。 


